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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土壤质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0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

院、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建明、段增强、郑顺安、潘根兴、蔡崇法、张文菊、唐先进、陈美军、郑重、

段桂兰、何红波、李文瑾、刘杏梅、何艳、马斌、戴中民。



GB/T XXXXX—XXXX

2

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的测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利用干筛和湿筛法测定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的仪器设备、分析步骤、结果计算、质量保

证和质量控制以及试验报告的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NY/T 52 土壤水分的测定

NY/T 1121.1-2006 土壤检测 第1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

GB/T 6379.1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1部分:总则与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土壤团聚体 soil aggregate

土壤中所含大小不同、形状不一、有不同孔隙度、机械稳定性及水稳性的团聚体的总和。

注：由胶体的凝聚、胶结和黏结而相互联结的土壤原生颗粒组成。

3.2

土壤水稳性团聚体 soil water stable aggregate

经水浸后不轻易解体、能够保持结构完整性的土壤团聚体。

4 原理

干筛法通过系列标准筛对风干土壤样品进行机械筛分，利用不同孔径的筛网将土壤团聚体按粒径大

小分离，测定各级团聚体的质量分布，从而获得土壤团聚体的粒径组成特征。湿筛法是将按干筛法比例

配制的土壤样品在水中浸泡饱和后，通过沉降筒倒转使样品充分分散，再通过系列标准筛在静水中上下

提沉，利用水流的作用将水稳性团聚体与非水稳性团聚体分离。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在水流冲刷过程中能

够保持结构完整，被截留在各级筛网上，而非水稳性团聚体则崩解分散，通过筛网进入水中。通过收集

各级筛网上残留的团聚体并称量，计算各级水稳性团聚体的含量。对于<0.05mm的微团聚体，采用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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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含量验证，根据斯托克斯定律，在一定温度下，不同粒径的土粒在静水中的沉降速度不同，在规

定深度和沉降时间下，用吸管吸取特定粒径范围的悬液，蒸干称重，测定其含量。

5 仪器设备

5.1 分析天平，感量为 0.01 g。

5.2 电热恒温干燥箱

5.3 沉降筒，标称容积为 1 L。

5.4 水桶，直径 33 cm，高 43 cm。

5.5 筛子

孔径为10 mm、7 mm、5 mm、3 mm、2 mm、1 mm、0.5 mm、0.2 mm、0.1 mm、0.05 mm的土壤筛组（直

径20 cm、高5 cm）和孔径为5 mm、3 mm、2 mm、1 mm、0.5 mm、0.2 mm、0.1 mm、0.05 mm的土壤筛组

（直径20 cm、高5 cm）各一套，2 mm土壤筛，并附有固定筛子的铁夹子。

5.6 大号铝盒（直径 5.5 cm）

5.7 干燥器

6 分析步骤

6.1 土壤样品的采集

6.1.1 选取不黏附采样工具且保持自然结构不变形的土壤为采集对象。

6.1.2 田间采样应采用多点混合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采样点，采样点应能代表采样区域的整体土壤

状况，避开田边、路边、沟边、施肥点、积水处等特殊位置，并按 0-20cm 深度范围采集。

6.1.3 样品采集应使用洁净无污染的采样工具，避免二次污染。

6.1.4 采样时应保持土壤原有结构，避免挤压或破坏土体。

6.1.5 采集的样品需去除与采样工具接触面可能变形的部分，保留约 2.0kg 原始土样。

6.1.6 样品运输应采用刚性容器（如木盒或白铁盒），确保土样在运输过程中不发生位移或受压变形，

以保持样品的原始性状。

6.2 土壤样品的制备

6.2.1 土壤样品的采集应符合 NY/T 1121.1-2006 的规定。

6.2.2 为保证土壤样品的稳定性及后续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应在取样后及时进行土壤团聚体制备。

6.2.3 将采集的土壤样品沿自然结构剥离成直径约 10 mm 的土块，剔除根系、石砾及植物残体等杂质

后，置于阴凉、通风、无污染的环境中自然风干。

6.2.4 风干过程应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环境，防止样品性质发生改变；风干时间视环境条件而定，通

常需要数天至数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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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风干后的样品应密封保存于洁净容器中，避免与空气接触导致吸湿或污染。

6.2.6 分析前需将风干土样充分混匀，制备成具有代表性的待测样品。整个制备过程应保持土壤原始

结构，避免机械破坏。

6.2.7 样品保存期间应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需流转至其他实验室时，应

将样品置于刚性容器（如木盒或白铁盒）内，运输过程中避免剧烈震动和挤压，保持样品原始结构。

6.2.8 土壤水分的测定应符合 NY/T 52 的规定。

6.3 干筛

6.3.1 称取 500 g 风干土样（精确至 0.01 g），将样品均匀置于由 10 mm、7 mm、5 mm、3 mm、2 mm、

1 mm、0.5 mm、0.2 mm、0.1 mm 和 0.05 mm 标准筛子（5.5）组成的筛组最上层（含筛盖和筛底）。

6.3.2 以适当力度水平摇动筛组进行筛分，持续 10 min 或至筛网上样品质量不再明显减少为止。

6.3.3 依次取下各层筛网，轻拍筛壁使附着团聚体落入相应筛层；分别收集＜0.05 mm、0.05-0.1 mm、

0.1-0.2 mm、0.2-0.5 mm、0.5-1 mm、1-2 mm、2-3 mm、3-5 mm、5-7 mm、7-10 mm 及＞10 mm 粒径范

围的团聚体，精确称量各粒径段样品质量（精确至 0.01 g），计算其质量百分比。

6.3.4 整个操作过程应避免剧烈震动，保持团聚体结构完整性。

6.4 湿筛

6.4.1 根据 6.3 中测得的各级团聚体百分含量，按比例称取 50.00 g 干筛样品。

6.4.2 将配好的样品转移至 1 L 沉降筒（5.3）中，沿筒壁缓慢注水使样品自下而上充分湿润至饱和状

态。

6.4.3 浸泡 10 min 后加水至标线，塞紧筒口，立即将沉降筒完全倒置使样品沉淀至筒口处，再反向倒

置使样品完全沉淀至筒底，重复倒转 10 次。

6.4.4 将一套由 5 mm、3 mm、2 mm、1 mm、0.5 mm、0.2 mm、0.1 mm 和 0.05 mm 筛子（5.5）组成的

筛组用金属夹固定，浸入盛水容器中，保持水面高出筛组上缘 10 cm。

6.4.5 将沉降筒（5.3）倒置使筒口与最上层筛网接触，待样品完全沉淀后拔除塞子使样品均匀分布于

筛面，待团聚体完全沉淀后盖上塞子取出沉降筒（5.3）。

6.4.6 保持筛组浸没状态，缓慢上下提沉 5 次（确保水面不漫过筛顶）。

6.4.7 分离筛组，将 5 mm、3 mm 和 2 mm 筛取出，对 1 mm、0.5 mm、0.2 mm、0.1 mm 和 0.05 mm 筛组

重复提沉操作 5 次以洗净下层筛组中水稳性团聚体的表面附着物。

6.4.8 将各级筛网上的团聚体分别转移至恒重大号铝盒（5.6）中，先于 60-70°C 烘至近干，再在 105°

C 下干燥 6 h。

6.4.9 冷却至室温后称重，重复干燥至恒重，计算各级水稳性团聚体百分含量。所有称量操作精确至

0.01 g。

6.5 ＜0.05 mm 粒径的水稳性团聚体含量验证

6.5.1 根据 6.3 中测得的各级团聚体百分含量，按比例称取 50.00 g 干筛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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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将配好的样品转移至 1 L 沉降筒（5.3）中，沿筒壁缓慢注水使样品自下而上充分湿润至饱和状

态。

6.5.3 浸泡 10 min 后加水至标线，塞紧筒口，立即将沉降筒完全倒置使样品沉淀至筒口处，再反向倒

置使样品完全沉淀至筒底，重复倒转 10 次。

6.5.4 使用颗粒分析吸管（装置示意图及标引序号说明参见附录 A，测试所用的土壤颗粒分析吸管装

置参见图 A.1。）测定悬液温度，查土壤颗粒分析各级土粒吸取时间表（不同温度下的吸液时间参见附

录 B），找出对应微团聚体的吸液时间。

6.5.5 用塞子塞紧沉降筒口，上下颠倒 1 min，各约 30 次，使悬液均匀分布。再按粒级相应的沉降时

间，用 25 mL 颗粒分析吸管吸取<0.05 mm 粒级悬液，移入已恒重的 50 mL 烧杯中。

6.5.6 用蒸馏水冲洗吸管，使附于管壁的悬液全部移入 50 mL 烧杯中。

6.5.7 将装有悬液的烧杯置于电热板上蒸干后，放入烘箱（105℃～110℃）中烘至恒重，取出后放入

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称重（精确到两位小数）。

7 结果计算

7.1 计算公式

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干基重量，以百分含量（%）表示，按式（1）计算。

0
mm 100
100w

 
 …………………………………………………………………………………（1）

式中：

m0——按比例配成的土壤扣除水分后的干基重量，单位为（g）；

m——按比例配成的风干土壤质量，单位为（g）；

w——土壤水分含量（烘干基），单位为百分数（%）。

各级水稳性团聚体的百分含量，按式（2）计算。

0

x 100i
i

m
m

 
………………………………………………………………………………………（2）

式中：

xi——各级水稳性团聚体的百分含量，单位为百分数（%）；

mi——各级水稳性团聚体烘干质量，单位为克（g）；

m0——按比例配成的土壤扣除水分后的干基质量，单位为克（g）。

水稳性团聚体团聚体总和，按式（3）计算。

1

n

iX x
……………………………………………………………………………………………（3）

式中：

X——水稳性团聚体团聚体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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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各级水稳性团聚体的百分含量，单位为百分数（%）；

各级水稳性团聚体占水稳性团聚体总和的百分含量，按式（4）计算。

i 100ixP
X

 
…………………………………………………………………………………………（4）

式中:

Pi为各级水稳性团聚体占水稳性团聚体总和的百分含量，单位为百分数（%）。

X——水稳性团聚体团聚体总和

xi——各级水稳性团聚体的百分含量，单位为百分数（%）。

7.2 结果表示

平行测定结果以算术平均值表示，结果保留2位小数。

8 精密度

试验的准确性和精密度应符合GB/T 6379.1的规定。

9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试验对象；

——本文件编号；

——结果；

——观察到的异常现象；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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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本附录给出了土壤颗粒分析吸管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及各组成部分的标引序号说明。土壤颗粒分析吸

管装置见图A.1。

土壤颗粒分析吸管装置

图 A.1 土壤颗粒分析吸管装置

标引序号说明：

1——颗粒分析吸管

2——盛水250 mL锥形瓶

3——通气橡胶管

4——抽气装置（包括2个1 L下口瓶4a和4b）

5——支架

6——搅拌棒

7——沉降筒

8——活塞

9——三通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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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土壤颗粒分析各级土粒吸取时间表

本附录给出了在特定温度、土粒密度和吸液深度条件下，吸取<0.05mm粒级土粒所需的时间，供吸

管法测定<0.05mm微团聚体时查用。土壤颗粒分析各级土粒吸取时间表见表B.1。

表B.1 土壤颗粒分析各级土粒吸取时间表

土粒直径 （mm） ＜0.05
温度℃ 土粒密度g/cm3 吸液深度25 cm 吸液深度10 cm

4

2.45 3′18″ 1′20″
2.55 3′05″ 1′15″
2.65 2′54″ 1′10″
2.75 2′44″ 1′06″

5

2.45 3′13″ 1′17″
2.55 3′01″ 1′12″
2.65 2′50″ 1′08″
2.75 2′40″ 1′04″

6

2.45 3′07″ 1′15″
2.55 2′55″ 1′10″
2.65 2′44″ 1′06″
2.75 2′35″ 1′02″

7

2.45 3′01″ 1′13″
2.55 2′49″ 1′08″
2.65 2′39″ 1′04″
2.75 2′30″ 1′00″

8

2.45 2′55″ 1′11″
2.55 2′44″ 1′06″
2.65 2′34″ 1′02″
2.75 2′25″ 58″

9

2.45 2′51″ 1′08″
2.55 2′40″ 1′04″
2.65 2′30″ 1′00″
2.75 2′21″ 57″

10

2.45 2′45″ 1′06″
2.55 2′34″ 1′02″
2.65 2′25″ 58″
2.75 2′17″ 55″

11

2.45 2′40″ 1′05″
2.55 2′30″ 1′01″
2.65 2′21″ 57″
2.75 2′13″ 54″

12 2.45 2′3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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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2′26″ 59″
2.65 2′17″ 55″
2.75 2′09″ 52″

13

2.45 2′32″ 1′01″
2.55 2′23″ 57″
2.65 2′14″ 54″
2.75 2′06″ 51″

14

2.45 2′28″ 59″
2.55 2′18″ 55″
2.65 2′10″ 52″
2.75 2′03″ 49″

15

2.45 2′25″ 58″
2.55 2′15″ 54″
2.65 2′07″ 51″
2.75 2′00″ 48″

16

2.45 2′21″ 56″
2.55 2′12″ 52″
2.65 2′04″ 49″
2.75 1′57″ 46″

17

2.45 2′17″ 55″
2.55 2′08″ 51″
2.65 2′0″ 48″
2.75 1′53″ 45″

18

2.45 2′13″ 53″
2.55 2′05″ 50″
2.65 1′57″ 47″
2.75 1′50″ 44″

19

2.45 2′11″ 52″
2.55 2′02″ 49″
2.65 1′55″ 46″
2.75 1′48″ 43″

20

2.45 2′07″ 51″
2.55 1′59″ 48″
2.65 1′52″ 45″
2.75 1′46″ 42″

21

2.45 204″ 50″
2.55 1′56″ 47″
2.65 1′49″ 44″
2.75 1′43″ 41″

22
2.45 2′02″ 49″
2.55 1′54″ 46″
2.65 1′4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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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1′41″ 41″

23

2.45 1′58″ 48″
2.55 1′51″ 45″
2.65 1′44″ 42″
2.75 1′38″ 40″

24

2.45 1'56″ 47″
2.55 1'49″ 44″
2.65 1'42″ 41″
2.75 1'36″ 39″

25

2.45 1'53″ 46″
2.55 1'45″ 43″
2.65 1'39″ 40″
2.75 1'33″ 38″

26

2.45 1'50″ 44″
2.55 1'43″ 42″
2.65 1'37″ 39″
2.75 1'31″ 37″

27

2.45 1'48″ 43″
2.55 1'41″ 40″
2.65 1'35″ 38″
2.75 1'30″ 36″

28

2.45 1'46″ 42″
2.55 1'39″ 39″
2.65 1'33″ 37″
2.75 1'28″ 35″

29

2.45 1'44″ 41″
2.55 1'37″ 38″
2.65 1'31″ 36″
2.75 1'26″ 34″

30

2.45 1'41″ 41″
2.55 1'35″ 38″
2.65 1'29″ 36″
2.75 1'2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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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样品采集应使用洁净无污染的采样工具，避免二次污染。
	6.1.4　采样时应保持土壤原有结构，避免挤压或破坏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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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以适当力度水平摇动筛组进行筛分，持续10 min或至筛网上样品质量不再明显减少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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